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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力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力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力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力事務委員會

(㆓零零零年㆕月㆓十七日的會議㆓零零零年㆕月㆓十七日的會議㆓零零零年㆕月㆓十七日的會議㆓零零零年㆕月㆓十七日的會議)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僱傭條例》僱傭保障部分的復職條文的檢討結果《僱傭條例》僱傭保障部分的復職條文的檢討結果《僱傭條例》僱傭保障部分的復職條文的檢討結果《僱傭條例》僱傭保障部分的復職條文的檢討結果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委員勞工處檢討《僱傭條例》第VIA部復

職條文後所得的結果。

《僱傭條例》的復職條文《僱傭條例》的復職條文《僱傭條例》的復職條文《僱傭條例》的復職條文

2. 《僱傭條例》有關僱傭保障的第VIA部於㆒九九七年六月㆓

十七日生效。根據這部分的條文，僱員在㆘列情況㆘可向僱主提

出補償申索：

(a)   不合理解僱

僱員根據連續性合約受僱不少於24個月，而遭僱主並

非基於正當理由解僱（正當理由指該僱員的行為、該

僱員執行工作的能力／資格、裁員或其他真正的業務

運作需要、須遵從法例規定或其他實質理由）；

(b)   不合理更改僱傭合約條款

僱員根據連續性合約受僱，其僱傭合約條款在未經其

同意㆘遭僱主更改，而僱傭合約㆗並無明確訂定條款

准許僱主作出該等更改，及該等更改並非基於正當理

由；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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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

僱主並非基於正當理由解僱僱員，而解僱該僱員是法

例所禁止的 (即在僱員懷孕或放取有薪病假期間；因工

受傷後；或基於僱員作證以協助執行勞工法例或行使

職工會權利的原因而作出的解僱)。

3. 如僱主不能證明是基於《僱傭條例》規定的正當理由解僱

僱員或更改僱傭合約條款，勞資審裁處可在勞資雙方同意㆘作出

復職／再次聘用的命令，或判給僱員終止僱傭金。遇有僱員遭不

合理及不合法解僱，勞資審裁處如沒有作出復職／再次聘用的命

令，亦可判給僱員補償金，金額最多達15萬元。

《僱傭條例》復職條文的檢討《僱傭條例》復職條文的檢討《僱傭條例》復職條文的檢討《僱傭條例》復職條文的檢討

4. 在第VIA部實施兩年後，勞工處就有關復職條文進行了檢

討。

有關申索的統計數字有關申索的統計數字有關申索的統計數字有關申索的統計數字（㆒九九七年七月（㆒九九七年七月（㆒九九七年七月（㆒九九七年七月—㆒九九九年六月）㆒九九九年六月）㆒九九九年六月）㆒九九九年六月）

5. 截至㆒九九九年六月底，在實施僱傭保障條文的首兩年

內，勞工處共處理了 6 126宗這類申索個案，其㆗ 5 016宗（佔

81.9%）關於不合理解僱；806宗（佔13.2%）關於不合理及不合

法解僱；304宗（佔5%）則關於不合理更改合約條款。在806宗不

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申索個案㆗，277宗（佔34.4%）投訴在懷孕

期間遭解僱；372宗（佔46.2%）投訴因工受傷後遭解僱；145宗

（佔18%）投訴在有薪病假期間遭解僱；而僱員投訴因作證以協

助執行勞工法例或行使職工會權利而遭解僱的個案則分別有六宗

（各佔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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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這6 126宗申索個案㆗，只有32宗（佔0.5%）要求復職，

而其㆗只有6宗（佔0.1%）關於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

7. 我們首兩年的經驗顯示，絕大多數僱員在遭解僱或其合約

條款遭更改後，由於勞資雙方關係已趨惡化，都寧願選擇金錢補

償，而不選擇復職。

檢討的結果檢討的結果檢討的結果檢討的結果

8. 我們經過詳細考慮後，建議修訂復職條文，訂明遇有被裁

定遭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僱員提出復職／再次聘用的申索，勞

資審裁處如認為適當而合理切實可行，可無須取得僱主的同意，

而作出復職／再次聘用的命令。勞資審裁處在決定是否作出復職

／再次聘用的命令時，可要求勞工處提交㆒份有關個案情況的報

告。

9. 建議的理由如㆘：

(a) 就不合理和不合法的解僱個案而言，不但僱主沒有正

當理由解僱僱員，而且解僱該僱員亦是法例所禁止

的。由於這種解僱的行為本身已屬不合法，因此，凡

遇有僱員提出復職／再次聘用的申索，勞資審裁處如

認為適當而合理切實可行，可無須取得僱主的同意而

作出復職／再次聘用的命令，這種做法是合情合理

的。

(b) ㆒般來說，遭不合法解僱的僱員可能較難找到別的工

作。強制復職／再次聘用命令可以使他們重回原來的

工作崗位。

(c) 其他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英國、澳洲、新西蘭

和加拿大的不公平解僱法例都沒有規定要先獲得勞資

雙方同意，才可作出復職／再次聘用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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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香港的其他法例已載有同類條文，訂明法庭可作出強

制復職的命令。《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

例》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均賦權區域法院可命令

答辯㆟聘用、重新聘用或擢升申索㆟。

10. 勞資審裁處由於擁有司法權力和設有完善的覆核和㆖訴制

度，是決定應否作出復職／再次聘用命令的適當主管機關。根據

㆖述建議，勞資審裁處會考慮每宗個案的情況，並只會在認為僱

主能在適當而合理切實可行的情況㆘，才作出復職／再次聘用命

令。如勞資審裁處在決定應否作出復職／再次聘用命令時，希望

考慮更多與申索個案情況有關的資料，可要求勞工處提交㆒份有

關個案情況的報告。這份報告提供的資料包括僱主的情況、僱員

的情況、僱主／東主與僱員的關係及僱員與其他有關㆟士的關

係，以及解僱的情況。這可確保勞資審裁處在考慮復職／再次聘

用的命令是否適當而合理切實可行時，已取得㆒切所需資料。

11. 我們建議無須修改有關就不合理解僱提出申索的條文。在

這些個案㆗，僱主辭退僱員，並不構成任何罪行。我們認為，現

時規定勞資審裁處先取得勞資雙方同意，才可作出復職／再次聘

用命令的做法是恰當的，並應予以保留。

勞工顧問委員會的意見勞工顧問委員會的意見勞工顧問委員會的意見勞工顧問委員會的意見

12. 我們已將檢討的結果提交勞工顧問委員會。在㆓零零零年

㆔月㆓十八日的會議㆖，各委員接納檢討的建議。

教育統籌局

㆓零零零年㆕月


